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
[bookmark: _Toc19636080]学生外出毕业实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安全责任书
毕业实习（含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以下同）是重要的教学环节，是理论联系实际，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。为使毕业实习达到预期目的，保证实习工作有领导、有计划、有组织地进行，针对目前的社会治安和交通安全情况，学校（环境学院）和学生在安全责任方面达成下列共识，并签订以下安全责任书：
1．此次安全责任的主体是学生本人。学生在外出实习，必需告知家长实习单位情况，并征得家长书面同意。
2．学生在外出实习过程中，要服从实习单位的领导，听从指导教师的指挥，严格遵守学校实习实训有关规定，牢固树立安全生产、安全学习的观念。
3.学生在实习工地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和各项安全规定，自觉服从所在实习单位管理制度。严禁在施工现场嬉笑、追逐、打闹，随时注意身边的安全，并及时提醒其他同学注意安全。
4.外出实习期间要注意保护好公共财物，爱护仪器设备。
5.保守单位或当事人的秘密，不在公开场合谈论实习中的人与事。
6．学生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和校纪校规，遵守实习纪律，团结互助，不做有损大学生形象的事。在实习驻地，自觉遵守当地风土人情，不得与当地群众或其他人员发生冲突，做到宽容与谦让。若发生打架斗殴等事件，将按校纪校规严肃处理。
7．在外出实习过程中，严禁下江、河、湖泊、水塘等游泳，严禁带火种上山，严禁酗酒。
8.在外出实习期间，注意交通安全，遵守交通规则，学生应按先后顺序有序上、下车，严禁乘坐无保险的私人营运车辆。
9．实习期间，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离开实习单位从事任何与实习无关的活动。如确因需要离开时，须经校外指导老师及校内指导教师批准，并及时告知去向。学生请假，仍遵照以下请销假办法执行。
学生因病请假者，应持有规定的医疗单位的疾病证明单，并及时报告实习所在单位和指导教师。请事假应写出书面请假单，说明原因，需经实习单位审批签字后方可生效。
学生请病（事）假三天以内者，由实习单位校外指导老师审核，校内指导教师批准；请病（事）假三天以上七天以内者, 需经单位领导审核签字后报院领导批准（可使用传真转校内指导教师）。请病（事）假七天以上者需经实习单位领导签字并由学校教务处批准。假期满，学生应办理销假手续。
实习期间无故缺席累计3天或3天以上者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，并在毕业实习结束后，视其表现决定是否给予补实习。
学生未经校外指导老师同意而迟到、早退的，应进行批评教育。并根据迟到、早退的实际情况在毕业实习成绩中酌情扣分。
学生因病（事）假累计达应实习时间（不含休息日）的1/3，该实习不给予成绩，应重修。
10．参加实习的学生，要定期向校内指导教师汇报实习情况，发生特殊问题应随时报告，不得拖延。
以上条款学生应全面遵照执行，学生校内指导教师负责落实，学院负责检查。学生违反上述规定，所造成的后果和损失（包括人身伤害事故），由学生本人负责。此安全责任书需经学生本人签字确认，交校内指导教师保留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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